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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修订后
的《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公司不再设监事会，同时，公司
董事会设一名职工代表董事，该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
司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徐文女士（简历附后）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徐文女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有关职工代表董事的
任职资格和条件。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附件：

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徐文女士，1988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合肥博微田

村电气有限公司销售总监；2019年11月至今，历任公司行政主管、行政经理。
截至目前，徐文女士通过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3,000股；

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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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6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合肥市高新区大龙山路8号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5

25

56,839,918

56,839,918

68.2683

68.26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由董事长傅

仕涛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6,818,217

比例（%）

99.9618

反对

票数

21,701

比例（%）

0.038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6,828,217

比例（%）

99.9794

反对

票数

11,701

比例（%）

0.020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6,818,217

比例（%）

99.9618

反对

票数

21,701

比例（%）

0.038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6,815,481

比例（%）

99.9570

反对

票数

24,437

比例（%）

0.043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6,828,217

比例（%）

99.9794

反对

票数

11,701

比例（%）

0.020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6,828,217

比例（%）

99.9794

反对

票数

11,701

比例（%）

0.020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6,818,217

比例（%）

99.9618

反对

票数

21,701

比例（%）

0.038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6,828,217

比例（%）

99.9794

反对

票数

11,701

比例（%）

0.020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6,818,217

比例（%）

99.9618

反对

票数

21,701

比例（%）

0.038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6,818,217

比例（%）

99.9618

反对

票数

11,701

比例（%）

0.0205

弃权

票数

10,000

比例（%）

0.0177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三届董事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傅仕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蒋佳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邰坤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夏亚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刘俊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裴晓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得票数

56,775,932

56,775,932

56,775,932

56,775,932

56,775,932

56,775,93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8874

99.8874

99.8874

99.8874

99.8874

99.8874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4、《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4.03

4.04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卢琛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雷光寅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马志保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田园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独立董事的
议案》

得票数

56,775,928

56,775,928

56,775,928

56,775,92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8874

99.8874

99.8874

99.8874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01

3.0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傅仕涛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蒋佳平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725,468

4,725,468

比例（%）

98.6640

98.6640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3.03

3.04

3.05

3.06

4.01

4.02

4.03

4.04

《关于选举邰坤先生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夏亚平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刘俊先生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裴晓辉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卢琛钰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雷光寅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马志保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田园女士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独立董事的议案》

4,725,468

4,725,468

4,725,468

4,725,468

4,725,464

4,725,464

4,725,464

4,725,464

98.6640

98.6640

98.6640

98.6640

98.6639

98.6639

98.6639

98.663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2、3、4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3、议案3、4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卢贤榕、徐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88551 证券简称：科威尔 公告编号：2025-049

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

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
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4名。上述人员与公司通
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1名，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公司于202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当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长、副董事
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以及证券事务代
表。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

制的方式选举傅仕涛先生、蒋佳平先生、邰坤先生、夏亚平先生、刘俊先生、裴晓辉先生担任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卢琛钰先生、雷光寅先生、马志保先生、田园女士担任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其中，田园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同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徐文女士担任第三届职工代表董事。上述人员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三年，
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第三届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5月 31日、2025年 6月 21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39）和《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三届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48）。

（二）董事长、副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傅仕涛先生担任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邰坤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并同意选举以下人员
出任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专门委员会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

傅仕涛、刘俊、裴晓辉、卢琛钰、马志保

田园、雷光寅、夏亚平

雷光寅、马志保、邰坤

卢琛钰、田园、蒋佳平

召集人

傅仕涛

田园

雷光寅

卢琛钰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且审计委
员会召集人田园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续聘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续聘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续聘傅仕涛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续聘刘俊先生、唐德平先生、高顺先
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续聘葛彭胜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续聘夏亚平先生担
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续聘张燕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上述人员任期自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刘俊先生、唐德平先生、高顺先生、葛彭胜先生及张燕女士简历详见附件。傅仕涛先生、
夏亚平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31日、2025年6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39）。

上述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均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前审核通过；财务负责人、内
部审计负责人的任职资格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核通过。

葛彭胜先生、张燕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中，葛彭
胜先生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三、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监事届满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完成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文冬梅女士因任期已满六年，不再担任公

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职务，也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任毅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但仍担任公司其他管理职务；公司原高级管理人员
叶江德先生因个人原因不再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因任期届满及取消监事会，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夏亚平先生、职工监事罗红先生、吴磊
先生、贺晶女士、谢菁林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事。其中，夏亚平先生经选举担任公司非独立董
事，并续聘为内部审计负责人；罗红先生、吴磊先生、贺晶女士、谢菁林女士仍在公司担任其他
相关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文冬梅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
的承诺事项；任毅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995,928 股，通过合肥京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8,045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153,97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32%；叶江德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56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05%；罗红先生、吴磊
先生、贺晶女士、谢菁林女士通过合肥合涂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 59,591 股、66,845 股、89,645 股、11,918 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07%、0.08%、
0.11%、0.01%；上述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全部来源于公司 IPO前取得。任毅先生、叶江
德先生、罗红先生、吴磊先生、贺晶女士、谢菁林女士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

公司对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规范运作、持续健康
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刘俊先生，1982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2008年开始从事

电源相关行业多年，具有丰富的行业经历。2004年9月至2006年4月，就职于佛山太迪化工
有限公司；2006年4月至2008年7月，就职于上海乘风电动车有限公司；2008年8月至2015年
3月，就职于艾普斯电源（苏州）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2015年3月至2017年12月，担任上海科
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8年1月至2019年2月，担任科威尔有限区域负责人；2019
年2月至2019年6月，担任科威尔有限上海分公司负责人；2019年6月至2021年2月，担任公
司监事会主席、销售总监、上海分公司负责人；2021年2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电源事业
部总经理。截至目前，刘俊先生通过合肥合涂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298,991股。

唐德平先生，1981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中级工程师，
本科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研究生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力电
子与电力传动专业。2007年6月至2011年11月，就职于雅达电源科技（南京）有限公司；2011
年12月至2012年7月，就职于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8月至2019年6月，担任
科威尔有限研发部负责人；2019年6月至2023年4月，担任公司副总经理；2021年2月至2023
年 8月，担任公司研究院院长、技术委员会主任；2023年 8月至 2025年 1月，担任公司技术专
家；2025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氢能事业部总经理。截至目前，唐德平先生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4,197,273股，通过合肥京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05,
191股。

高顺先生，1979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8年 8月至
2000年5月，就职于合肥华耀电子工业有限公司；2000年6月至2019年11月，就职于合肥博微
田村电气有限公司；2019年12月至2021年2月，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2021年2月至今，担任
公司副总经理、功率半导体事业部总经理。截至目前，高顺先生通过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5,900股。

葛彭胜先生，1976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注
册评估师、注册税务师。1995年8月至2008年11月，就职于安庆市邮政管理局；2008年12月
至 2011年 11月，担任华普天健安徽分所项目经理；2011年 12月至 2013年 11月，担任芜湖市
弘瑞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2013年12月至2014年5月，担任芜湖恒信汽
车内饰制造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4年6月至2018年8月，担任安徽百人和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助理、财务总监；2018年 9月至 2019年 6月，担任合肥科威尔电源系统有限公司财务经
理；2019年6月至今，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2020年10月至今，担任合肥恒信动力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截至目前，葛彭胜先生通过合肥京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89,645股。

张燕女士，1990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安徽财经大
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证券从业资格、基
金从业资格。曾任安徽颐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外贸助理。2015年7月至2020年9月，历任
公司采购专员、外贸助理；2020年9月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截至目前，张燕女士通
过合肥京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2,436股。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46.83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
人民币46.75元/股（含），回购价格上限调整起始日为2025年6月12日（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除权除息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
人民币6,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和回购专项贷款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份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并在
公司披露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之后的三年内予以转让；若公司本次回购的股
份未能在上述三年内转让完毕，公司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未转让股份将在三年
期限届满前注销。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出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9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以下简称“《回购方案》”）。

公司2025年5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的议案》，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为人民币46.83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5年 5月 9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
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二、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以2024年度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
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80元（含税），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不送红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
年 6月 12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6月 6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

033）。
鉴于上述权益分派事项已实施完毕，根据《回购方案》，若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发生派发

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
根据《回购方案》及公司前次调整回购价格的情况，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

币46.83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6.75元/股（含）。具体的价格调整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

例）。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不

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
0。此外，公司本次权益分派涉及差异化现金分红，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为0.0790元/股。

综上所述，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46.83-0.0790）/（1+0）≈46.75元/股（保留两位小数）。
根据《回购方案》，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

万元（含）。按照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6,000万元、本次调整后回购股份的价
格上限 46.75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的数量约为 128.3422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6429%；按照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下限人民币3,000万元、调整后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
46.75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的数量约为64.1711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3214%。

本次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实施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
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四、其他事项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公司将严

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及《回购方案》的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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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奉贤区汇丰西路1817弄147号睿昂基因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3

33

17,949,661

17,949,661

32.5256

32.5256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55,855,896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
股份数为669,621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代理董事长高尚先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长兼总经理熊慧女士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批捕，相关

事项尚在调查中，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6日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事项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7）；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周海红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张成俐女士、副总经理谢

立群女士、财务总监王春娟女士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835,724

比例（%）

99.3652

反对

票数

92,706

比例（%）

0.5165

弃权

票数

21,231

比例（%）

0.1183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835,724

比例（%）

99.3652

反对

票数

92,706

比例（%）

0.5165

弃权

票数

21,231

比例（%）

0.1183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835,724

比例（%）

99.3652

反对

票数

92,706

比例（%）

0.5165

弃权

票数

21,231

比例（%）

0.1183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835,724

比例（%）

99.3652

反对

票数

92,706

比例（%）

0.5165

弃权

票数

21,231

比例（%）

0.1183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831,024

比例（%）

99.3391

反对

票数

97,406

比例（%）

0.5427

弃权

票数

21,231

比例（%）

0.118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835,724

比例（%）

99.3652

反对

票数

92,706

比例（%）

0.5165

弃权

票数

21,231

比例（%）

0.1183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835,724

比例（%）

99.3652

反对

票数

92,706

比例（%）

0.5165

弃权

票数

21,231

比例（%）

0.1183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819,253

比例（%）

99.2735

反对

票数

96,006

比例（%）

0.5349

弃权

票数

34,402

比例（%）

0.1917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819,253

比例（%）

99.2735

反对

票数

96,006

比例（%）

0.5349

弃权

票数

34,402

比例（%）

0.1917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823,653

比例（%）

99.2980

反对

票数

92,706

比例（%）

0.5165

弃权

票数

33,302

比例（%）

0.185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关于2025年度董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34,604

718,133

比例（%）

86.5726

84.6315

反对

票数

92,706

96,006

比例（%）

10.9253

11.3142

弃权

票数

21,231

34,402

比例（%）

2.5021

4.054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6、议案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沈真鸣、林美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88217 证券简称：睿昂基因 公告编号：2025-033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338号）的核准，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神马股份”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3,000.00万
张，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100.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0,000.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
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6,364.72万元。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已于 2023年 3
月 22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
ZB10182号）。

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并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
资金投入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拟使用已终止的“年产24万吨双酚A项目（二期）”剩余募集
资金中的 32,800.00万元实施控股子公司河南神马普利材料有限公司“20万吨尼龙 6切片项
目”、使用剩余募集资金中的27,300.00万元实施全资子公司河南神马艾迪安化工有限公司“5
万吨/年己二腈项目”。

三、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因公司新增募投项目“20万吨尼龙6切片项目”和“5万吨己二腈项目”，为规范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相关规定，河南神马普利材料有限公司、河南神马艾
迪安化工有限公司分别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同时，河南神马普利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神马艾迪安化工有限公司分别与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放募集资金
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的
主要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新增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序号

1

2

开户主体

河南神马普利材料有限公
司

河南神马艾迪安化工有限
公司

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分行

银行账号

8111101011801990575

8111101011601986731

募集资金专户用途

20 万吨尼龙 6 切片项
目

5万吨己二腈项目

四、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甲方一”，子公司河南神马普利材料有限公司、河南神马艾迪安化工有限公司分

别为“甲方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为“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丙方”，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各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信息披露
文件披露的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在募集资金专户内，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二
可在内部决议授权范围内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规定的现金管理投资产品形式存放。甲方二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
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甲方二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
后将资金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前述产品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并公告后，甲方二才可在授权的期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上述产品不得质
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
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配合丙方的调查
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滋楠、程宣启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二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

6、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7、甲方二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二及乙方应当在付款
后2个工作日内及时以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8、乙方按照甲方二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二的支付申请（或支付凭证）的
要素是否齐全，支付申请上的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披露的用途是否一致。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事先通知
甲方知悉，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
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
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被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中的全部资金，乙方应无条件配合，将专户中的全部资金，按照甲方要求转入其他银行指定账
户。

11、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书面报告。

12、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
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五、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600810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3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衡路1000弄63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35

135

258,155,916

258,155,916

44.6383

44.63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YAOLIN WANG（王耀林）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王质蕙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7,731,816

比例（%）

99.8357

反对

票数

404,900

比例（%）

0.1568

弃权

票数

19,200

比例（%）

0.0075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8,132,491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4,225

比例（%）

0.0016

弃权

票数

19,200

比例（%）

0.0075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8,132,591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4,225

比例（%）

0.0016

弃权

票数

19,100

比例（%）

0.007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8,132,491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4,225

比例（%）

0.0016

弃权

票数

19,200

比例（%）

0.0075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8,038,828

比例（%）

99.9546

反对

票数

97,888

比例（%）

0.0379

弃权

票数

19,200

比例（%）

0.0075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7,997,195

比例（%）

99.9385

反对

票数

3,325

比例（%）

0.0012

弃权

票数

155,396

比例（%）

0.060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7,901,111

比例（%）

99.9016

反对

票数

98,488

比例（%）

0.0381

弃权

票数

155,396

比例（%）

0.060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7,901,532

比例（%）

99.9014

反对

票数

98,988

比例（%）

0.0383

弃权

票数

155,396

比例（%）

0.0603

9、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7,638,253

比例（%）

99.7994

反对

票数

498,563

比例（%）

0.1931

弃权

票数

19,100

比例（%）

0.0075

10.01、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2025年5月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8,038,928

比例（%）

99.9546

反对

票数

97,888

比例（%）

0.0379

弃权

票数

19,100

比例（%）

0.0075

10.02、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2025年5月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8,038,928

比例（%）

99.9546

反对

票数

97,888

比例（%）

0.0379

弃权

票数

19,100

比例（%）

0.0075

10.0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25年5月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8,038,928

比例（%）

99.9546

反对

票数

97,888

比例（%）

0.0379

弃权

票数

19,100

比例（%）

0.0075

10.04、议案名称：《关联交易管理制度》（2025年5月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7,638,253

比例（%）

99.7994

反对

票数

498,563

比例（%）

0.1931

弃权

票数

19,100

比例（%）

0.007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6

7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
董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3,733,046

93,637,883

比例（%）

99.8309

99.7295

反对

票数

3,325

98,488

比例（%）

0.0035

0.1048

弃权

票数

155,396

155,396

比例（%）

0.1656

0.165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中的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议案；
3、本次会议议案6、议案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会议议案7关联股东史陆伟已回避表决；
5、本次会议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李辰亮 王珏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益方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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